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勐养镇芒轩村道路建设项目（计划外资金）
实施方案

依据青浦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夏阳街道办事处〈关于2019年夏阳街道对口帮扶梁河县计划外携手奔小康项目资金支付的请示〉的复函》（青合组办〔2019〕3号）文件，以及青浦区夏阳街道办事处文件《关于〈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青浦区2019年对口帮扶梁河县计划外携手奔小康勐养镇帮歪村村庄整治项目变更的请示〉的复函》（青夏街函〔2019〕29号）文件，通过实地踏勘、入户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结合我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突出针对性、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结合芒轩村规划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芒轩村地处勐养镇东边，是勐养镇政府所在地，距县60公里，辖芒轩一组、芒轩二组、棒良、芒岗、芒练、芒环、光糯、芒彦、老街子、弄坎等10 个村民小组。2018年底全村共有769户3620人，是一个汉族、傣族的杂居村。国土总面积27.4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567亩，林地20880亩。2018年末总户数791户，总人口3594人，农业人均纯收入8494元，人均口粮561公斤。 

二、贫困现状及致贫原因

（一）贫困现状

2018年末，该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12户、人口460人，贫困户占总户数14.56%，贫困人口占总人口12.7%。 

贫困现状主要包括：

1.普遍生活质量较差

部分贫困农户家庭收入低于3000元，家庭支出85 %以上主要用于购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肉类消费年户均不足12公斤，部分群众要靠农村低保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2.生存环境差

群众就医难、上学难、行路难、住房难、增收难等问题普遍存在。

3.生产生活方式落后

由于农田水利设施落后，靠天吃饭的现象较为突出。劳动者素质普遍低下，缺乏脱贫致富的动力。产业结构单一，无规模性和稳定增收支柱产业，农民群众增收困难。

（二）致贫原因

1.基础设施滞后

芒轩村是勐养镇政府所在地，是勐养镇整治、文化、经济中心，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滞后，特别是街道狭窄、拥挤，每逢赶集日车辆无法通行，住房困难户普遍存在，公共服务社会建设严重落后，严重制约了芒轩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2.农业产业现状

农村特色产业发展规模小，优质产品少，缺乏精深加工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较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少，带动能力弱；服务能力不足，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低，严重制约着农业发展，芒轩村贫困群众增收脱贫致富。

3.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虽然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实行了“三免”政策，但学校教师生活用房依然破旧简陋，教学设施差，师资力量薄弱。医疗卫生条件落后，设备短缺，医保人员不足，因病致贫、因贫致病问题突出。文体设施落后，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公共服务设施落后，几乎没有像样的公共服务设施。先进文化和科技推广普及困难，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艰难，在外来文化冲击下，许多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另外，毒品、艾滋病危害严重，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4.科技文化及农业生产科技普及率低

一是受教育程度低，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年，中年以上劳动力多数为小学文化，部分甚至是文盲半文盲，接受新观点、新理念的能力弱，科技使用水平较为低下。二是思想保守、商品经济意识淡薄。存在安于现状的小农经济意识，发展积极性低，部分群众观念落后，“等、靠、要”思想较为突出。三是劳动技能掌握程度低。受基础文化低的影响，虽然举办了较多的科技培训和行业技能培训，但大部分群众对实用技术的掌握有限，外出务工多数从事体力工作，劳务输出的收益极为低下。 

5.建设资金投入相对不足

近年来，勐养镇在国家对贫困地区扶持政策的支持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全镇各种建设资金主要依靠上级投入，但由于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需要建设投资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多，实施规划资金需求量大，实施项目扶持标准较低，财政投入资金增幅有限，特别是州县财政投入不足，加之贫困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自筹能力低，缺乏持续发展的后劲，自我发展和脱贫能力有限。

三、目标任务
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缓解芒轩街道拥挤的现状，通过加强街道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经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促进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增收，为勐养镇脱贫出列打下坚实基础。

四、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水泥混凝土路面120.4米，排水沟80米。具体内容详见《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勐养镇芒轩村道路建设项目（计划外资金）施工图》。

五、项目投资预算及资金筹措

（一）项目投资预算

1.说明

依据《云南省扶贫开发工作条例》参照财政扶贫资金进行管理的相关要求，项目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费用不低于99%，项目投资造价依据《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勐养镇芒轩村道路建设项目（计划外资金）设计概算》。

2. 投资预算

该项目规划总投资30万元，全部投入到进村道路硬化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结算以实际工程量进行结算。

（二）资金筹措    

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勐养镇芒轩村道路项目（计划外资金）规划总投资30万元，资金筹措来源为：上海帮扶资金30万元。

六、实施计划

项目建设期限于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底全部实施完成。

七、管理措施

 （一）组织管理

1.领导小组

为保证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勐养镇芒轩村道路项目（计划外资金）顺利实施，成立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勐养镇芒轩村道路建设项目（计划外资金）领导小组：

组  长：罗本刚   勐养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段姗姗   勐养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成  员：郑少发   勐养镇项目办主任

            李定毅   勐养镇人民政府扶贫工作人员

郗保芳   勐养镇财政所所长

李文革   芒轩村党总支书记

们发荣   芒轩村委会主任

曩正安   芒轩村监督委员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项目办，办公室主任由郑少发同志担任。

    2.领导小组职责

罗本刚（项目法人）职责为：对工程负全部责任，主要负责工程项目前期上报工作，负责项目的招投标工作，负责工程账务的支付工作；段姗姗（项目直接责任人）职责为：协助罗本刚抓好项目实施，负责项目从上报到结算全过程所有工作；郑少发、李定毅（技术负责人）职责为：协助项目法人的工作，主要负责项目的工程技术、计量、质量、安全、进度及乡村协调管理工作，李文革、们发荣、曩正安负责调解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监督施工队按质按量按时完成路面工程建设。

（二）项目管理

1.项目单位职责

    （1）县扶贫办：负责指导项目的规划、审核，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指导。

    （2）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

（3）勐养镇人民政府：为项目实施单位，负责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含工程设计和预算），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项目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镇级验收，经勐养镇人民政府核定工程量后由施工单位作出竣工结算资料归档备查，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项目实施完成后，上报县扶贫办一套完整的项目资料备查。

2.项目建设招投标方式

依照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文件和程序，本项目实行工程发包。

3.监理公司

由勐养镇人民政府安排。

4.项目审计

由勐养镇人民政府与县审计局对接确定。

（三）资金管理

项目严格按照有关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乡级报账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示、公告，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四）档案管理

项目实施前进行公示，项目建设完成时进行公告，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并且归类、立档，完整地保存起来。

（五）项目验收

勐养镇人民政府在接到县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按照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项目实施结束后，认真完成项目乡级初验,由勐养镇人民政府、监理、施工单位共同审定工程量，再由施工单位出具工程结算资料，所有档案资料收集齐备，上报县扶贫办一套完整的项目资料备查。

八、效益分析

通过项目的实施，力争把项目区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典型示范新农村。

（一）经济效益

该项目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直接经济效益。但是通过项目的实施，改善经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增加群众收入。同时形成村组公路网络体系，解决全村群众出行难问题，保障农用物资运得进、农产品运得出，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大幅度降低群众生产投入成本。

（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基础设施建设，间接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投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有效改善村容村貌，加速新农村建设步伐。项目的实施，必将推动勐养镇各项社会事业更加快速健康发展。

（三）生态效益

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各类村庄整治项目的科学规划实施，大幅减少水土流失和污水对环境的污染。总之，根据本规划科学地实施好规划项目，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反而会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达到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四）扶贫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基础设施建设，贫困人口农业生产综合成本将下降21%以上，间接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投入，扶贫成效明显。

附件1：《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勐养镇芒轩村道路建设项目（计划外资金）施工图设计》
附件2：《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勐养镇芒轩道路建设项目（计划外资金）设计概算》
                              勐养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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